
教育部「臺灣人才躍昇計畫」說明會 
主辦單位：教育部高教司 

執行單位：教育部彈性薪資專案辦公室 

103年5月15日 



    本方案係依據行政院99年核定之「延攬及留住

大專院校特殊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方案」，透

過發給非法定加給之給與，秉持不牽動現行月

支本薪(年功薪)及學術研究費等基本薪資結構改

變之原則，達成實質薪資彈性化之目標。 

 

計
畫
緣
起 

依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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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各國競相爭取人才 

 

 

計
畫
緣
起 

未來環境預測 

• 新加坡延攬人才計畫 

1997年   

• 中國大陸「千人計畫」延攬海外高級人才 

• 韓國 「Contact Korea」引進科技及學術界頂

尖人力 

2008年   

• 香港大學改四年制延攬一千個職缺  

2012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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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各國透過大學發展學術聚落 

韓國仁川國際大學城 

美國矽谷 

計
畫
緣
起 

未來環境預測 

學術成果 

合作網絡 

產業 

國際 

機構 

國際 

合作 

 

    以大學學術成果為中心，進而透

過與產業及國際機構等單位積極

形成合作網絡，除增加學術效益

受惠範圍，也透過國際合作協助

學校引進更豐沛資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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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畫
緣
起 

大學現況swot分析 

• 邁向頂尖大學及教學卓越計畫已強化學術研究發展之資源。 一 

• 國內社會福利及物價相較鄰近國家更具吸引力。  二 

• 亞洲學術圈崛起為新興學術及產業重鎮，且我國在該區域

具相對語言及學術優勢。 
三 

• 各國對大學教育需求提升，後中等教育就學人數倍增，世

界高教就學率將劇增。 四 

• 企業界對研發成果及專業人力需求日增，業界與大學合作

關係有助聚落效益及高教功能多角化。 五 

優勢與機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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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畫
緣
起 

大學現況swot分析 

內部劣勢 

• 國內高教人力環境流動率  

低且難以擴充 

• 薪資結構與退撫機制仍不具

國際競爭力 

• 彈性薪資經費均屬於短期且

不穩定財源 

•  缺乏新進學者培育環境且

徵聘額度有限 

外部威脅 

• 亞洲鄰近國家設立頂尖國際

大學分校 

• 香港及大陸開出大量教研職

缺 

• 亞洲各國推出績效型導向的

高額薪資及禮遇政策 

• 鄰近國家之國際大學聚落開

始形成磁吸效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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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項目 適用對象 計畫目標 支應財源/金額 核給程序 

1. 
各校校內彈薪支
給機制 

各公私立大專院
校 

各校自主訂
定彈薪規定，
以延攬或留
任卓越人才 

1.邁頂計畫(10億/
各校提撥參考值) 
2.教卓計畫(5億/
各校提撥參考值) 
3.自籌收入(不限) 
4. 學雜費收入(不
限) 

由各大專院校依行
政程序自訂彈薪規
定，報教育部備查
後實施。 

2. 
「未獲邁向頂尖
大學或獎勵大學
教學卓越計畫之
大專院校實施特
殊優秀人才彈性
薪資申請方案」 

未獲「邁向頂尖
大學計畫」或
「獎勵大學教學
卓越計畫」補助
之大學校院，或
「獎勵大學教學
卓越計畫獲當期
補助新臺幣三千
萬元以下之大學
校院。 

協助未獲邁
頂計畫或教
卓計畫補助
學校延攬發
展校務策略
所需之人才 

教育部編列預算
(1億/以當年度實
際編列數為準) 
 

大專院校向教育部
提出申請案，本部
每年度辦理審核作
業。 

3.  
行政院國家科學
委員會補助大專
院校延攬特殊優
秀人才措施 

各公私立大專院
校 

協助學校延
攬研究績優
人才。 

科發基金 (10億) 按各校前年度專題
研究獲補助比例核
給由各大專院校向
國科會申請，該會
並進行審查。 

現
行
政
策
及
方
案
之
檢
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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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畫 

99學年度 100學年度 101學年度 比較(101-99) 

金額 

(萬元) 
比例 

執行

率 

金額 

(萬元) 
比例 

執行

率 

金額 

(萬元) 
比例 

執行

率 

金額 

(萬元) 

比例增

減幅 

執行率

增減幅 

邁頂 

計畫 
25,626 20% 25% 42,208 25% 42% 51,828 31% 52% 26,202 102% 26% 

教卓 

計畫 
9,498 7% 19% 14,762 9% 29% 12,793 8% 25% 3,294 35% 6% 

科發 

基金 
67,090 52% 67% 71,666 43% 71% 68,614 41% 69% 15,24 2% 15% 

校務 

基金 
26,619 21% 38,927 23% 33,970 20% 7,351 28% 

合計 128,851 100% 167,564 100% 167,204 100% 38,353 30% 

註:統計時點為102年9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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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之
檢
討 



身分別 

99學年度 100學年度 101學年度 比較(101-99) 

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增減幅 

國內 

人才 
7,349 98.8% 8,824 97.6% 8,822 94.8% 1,295 17.7% 

國際 

人才 
86 1.2% 219 2.4% 484 5.2% 359 473.8% 

合計 7,435 100% 9,043 100% 9,306 100% 1,873 25.2% 

註:統計時點為102年9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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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政策評估 

新進及國際優秀人才不足 

• 新聘人才僅占彈薪核給總核給人數之3.6%，而人才類別偏重國內

人才 

人才貢獻限於校內，教學研究提升範圍有限 

• 彈薪所需人才不應僅限於校內人才，而應是我國高等教育所需之

國家型人才 

國際及產業連結缺乏，人才未極致聚落效應 

• 反觀韓國仁川國際大學城及美國矽谷，以大學學術成果為中心，

進而透過與產業及國際機構等單位積極形成合作網絡，除增加學

術效益受惠範圍，也透過國際合作協助學校引進更豐沛資源 

P9 

現
行
政
策
及
方
案
之
檢
討 



計
畫
目
標 

推動目標 

延攬國際優秀人才 

• 延攬之國際教研人員，帶動學校教研能量 

建構國際人才合作網絡 

• 整合國際學研機構及企業能量，建構國際學研網絡，以前瞻的學術研

究成果促成新技術的發展及新興產業的發展，進一步提升國家競爭力 

強化國際學術影響力與能見度 

• 提升各大學優勢領域之創新研發品質，以追求教學研究之卓越，強化

我國大學國際學術界之影響力 

培養國際級人才 

• 與國外一流大學、著名學術機構及國際企業進一步合作，進而培育國

際級優秀人才，提升國家人力資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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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本計畫應於106年前建構至少6個領域之跨國人才網絡， 

      其中至少3項領域並與我國產業有所連結並達成以下目標： 

 

 

績效指標 

• 延攬國際級一流人才至少15名，其中國際級一流人

才須(曾)在該領域達世界一流國際學研機構任職。 
一 

• 培養至少100名國內年輕學者或博士生具國際研究

經驗。 
二 

• 發展至少12個跨國研究中心及國際學程。 三 

• 參與學校合計之專利發明數，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或

論文之高引用數成長至少30%(每年成長至少10%) 
四 

計
畫
目
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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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成目標之限制 
 

• 我國大學及社會之環境，仍待持續加強。 一 

• 國內教研環境可能不足以吸引具影響力

之國外優秀人才或機構與我國大學合作。 二 

• 我國對於學術論文之品質之要求及應用

到產業實際技術需求的能力仍待加強。 三 

計
畫
目
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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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畫
期
程 

計畫期程 
 

本計畫以三年為期 

103年10月1日 

 

106年7月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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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策略 
 

建構國際學研網絡 

• 引進國際合作資源，並建構國際學研合作網絡。 

增進人才貢獻擴散效應 

• 目前之校內人才侷限對校內學術之貢獻，本計畫之延攬之人才績效

需對國家學術發展、重大產業或國際學術有所貢獻。 

強化我國大學與產業發展連結 

• 整合國際學研機構及企業能量，強化我國高教與產業發展之連結。 

增進教研人員國際合作經驗 

• 與著名學術機構及國際企業合作，增進教研人員國際合作經驗。               

建構人才延攬永續財務機制 

• 本計畫將以三年為一期核定補助經費，為利計畫效益得以永續，參

與學校須提出永續財源機制方案。 

執
行
策
略
及
方
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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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資格及適用對象 執
行
策
略
及
方
法 

大學系統及各公私立大學校院均可申請，每校限提一案 

一 

• 校內獲彈性薪資之國際人才比例不低於每年度校內獲

補助人數之20%或校內延攬第一次於國內聘任之國際

人才人數逐年成長20%。 

二 

• 參與學校若為獲本部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」或之學校，所提

之國際人才延攬計畫需與其本部核定之研究中心計畫或邁向

頂尖大學計畫之教學或產學合作計畫整合。 

三 

• 參與學校若為獲本部「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」之學校，所提

之國際人才延攬計畫需與本部核定之教學發展計畫整合。 

四 

• 非第2、3點所列之學校，所提國際攬才計畫應與校內特色領

域 發展之教研計畫相結合。 

申請單位資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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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行
策
略
及
方
法 

各申請案需新聘2名以上國際優秀人才 

一 

• 國際教學研究人員，    國際學術聲譽，曾於國外學術研

究機構任職5年以上，並有領導學術團隊之經驗 

二 

• 國際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才        高教經營管理專業，曾

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任職5年以上，並有領導學術團隊

之經驗 

三 

• 國際專業實務人才       具國際學術聲譽，曾於國外專業

機構5年以上，並有領導學術團隊之經驗 

延攬對象 

申請資格及適用對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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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合作單位資格 

執
行
策
略
及
方
法 

申請資格及適用對象 

一 

• 世界排名前100名或申請領域排名世界前50名之國外

大學、國外重要國家實驗室、世界級研發單位或國際

一流企業。 

二 

• 國外合作單位就單一學術領域，至多與一個國內申請

單位合作進行申請，但不同學術領域不受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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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書內容 

建構國際教研網絡 

• 與國際一流大學或研究機構或國際企業合作 

• 推動跨國研究中心、國際學程開設或產學合作計畫等，合作至少達兩項 

• 建構一個領域(含)以上之跨國產學研合作團隊 

延攬及培育國際級人才 

• 至少新聘2名以上之國際一流人才或團隊 

• 培養20名以上年輕學者或博士生具半年以上之國際研修經驗 

• 建置校內國際人才延攬及留任機制 

• 建置延攬國際人才之永續財務機制 
提升國際學術影響力及產業貢獻 

• 專利發明件數、智慧財產權衍生收入或論文高引用數較計畫推動前應至

少成長30%(社會科學及人文藝術領域可制定相關指標) 

執
行
策
略
及
方
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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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攬才計畫書以三年為期 

人才延攬與

機制建立 

效益與推

動策略 
整體面 

執
行
策
略
及
方
法 

計畫書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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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行
策
略
及
方
法 

計畫書內容 

整體面 
 

• 申請單位於該計畫所屬領域之自我評估、優劣勢分

析及國際影響力 一 

• 跨國國際合作計畫內涵、運作機制及國際攬才規劃

與策略 二 

• 所提計畫對國家或產業發展重要性 三 

• 國際合作機構於各該領域之國際聲望、實績與影響

力 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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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行
策
略
及
方
法 

計畫書內容 

人才延攬與機制建立 
 

• 國際攬才計畫之目標、人數、期程及預期效益。 一 

• 國際攬才對象於各該領域之國際聲望、實績及影

響力。 
二 

• 所欲延攬國際人才對參與學校既有之教學研究

或產學合作方案之預期整合或提升效益。 
三 

• 校內延攬國際人才之制度及比例 四 

• 核給受延攬人獎勵金額之審核原則及程序 五 

• 對受延攬人所提供之教學、研究及行政支援等

相關配合措施 
六 

• 延攬國際人才之聘期、分工及運作模式 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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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行
策
略
及
方
法 

計畫書內容 

效益與推動策略 
 

• 計畫預期達成之具體成果及質量化績效、分年目標

及自訂績效評估基準。 
一 

• 本計畫對國家重要發展領域人才培育、產業發展或

社會發展之重要性、具體績效及預期貢獻。 
二 

• 達成本計畫各績效目標之推動策略 三 

• 經費規劃明細表(含參與學校之配合款至少達20%以

上)及財務永續機制 
四 

• 計畫結束後之未來自主運作規劃 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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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時間及程序 執
行
策
略
及
方
法 

 

• 自5月20日開始申請，104年

度後將視預算編列情形再行公

告是否徵求計畫 
 

• 於規定期間內提報國際攬才計

畫，並與其卓越計畫或特色領

域計畫結合，其屬校內個別系

所計畫或單一項目之改進計畫

者，不予受理 

申
請
時
間 

 

申
請
程
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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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時間及程序 執
行
策
略
及
方
法 

第1階段提送計畫構想書 

（限30頁，A4，14號字，行高20pt） 

• 申請單位依規定提具國際攬才計畫構想書備文函送本部。 

• 計畫構想書經初審作業獲通過者，本部發函通知申請學校研提詳

盡之完整計畫書。 

第2階段提送完整計畫書送審 

（限50頁，A4，14號字，行高20pt） 

• 於期限內完成完整國際攬才計畫書，並由申請學校備文函送本部。 

• 完整計畫書經複審作業獲通過者，由本部發函通知申請學校據以

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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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指標及機制 執
行
策
略
及
方
法 

• 申請計畫及領域對國家或產業之重要性及影響，其中以與

國家產業發展相關者為優先。 

• 申請計畫及領域國際之能見度與影響力 

• 合作機構及攬才對象於各領域之國際聲望及影響力 

• 延攬人才對計畫涵蓋範圍及影響力 

• 計畫預期之未來效益 

• 計畫建置之運作模式及永續機制之有效性 

審

議

指

標 

• 初審      由本部邀集學者專家成立審查小組，根據各申請

學校  所提構想書進行書面審查。 

• 複審      通過初審之申請學校，應於期限內提出詳細計畫

書，由本部安排簡報會議，必要時並得赴該機構實地訪視

後，並召開複審會議。 

審

議

機

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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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補助與永續財務機制 執
行
策
略
及
方
法 

• 本計畫採統塊式補助，一次核定3年，並視

計畫成效考評結果調整補助額度。所需經費

採共同分攤為原則。每一件計畫本部每年補

助新台幣5千萬元上限為原則。  

補助原則、 

補助方式及額度 

• 申請學校應提出3年期財務規劃，並就計畫結

束後之國際人才延攬研定永續財務 
永續財務機制 

• 獲補助學校各校需在其校內彈薪支給規定明

訂國際人才及新進人才聘用比例新增績效指

標,以評估國際人才延攬的預期效益,並提出

其攬才的整體配套方案。 

校內彈性薪資 

配套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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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補助與永續財務機制 執
行
策
略
及
方
法 

經費使用原則 
 

延攬人才薪資 

• 依彈性薪資方式，由申請單位決定核給額度。惟如聘任

國際人才為國立大學編制內教師，其支給範圍不受校內

現有薪資額度限制。 

團隊運作行政費用 

• 每年度以新臺幣200萬元為限 

國外旅費、團隊成員或學生之國外研習或培訓 

• 每年經費不得超過獲補助經費1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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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與考核 執
行
策
略
及
方
法 

• 本部將於計劃執行一年半辦理期中評估，全程計畫結束

前 3 個月進行會議審查，邀請申請學校報告執行成果，

並邀請學者專家組成評估小組評估。 

評估 

• 申請學校於全程計畫執行期限截止後3個月內將書面成

果報告交由申請學校函送本部。 

全程計畫結束後之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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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所需經費新台幣3億元 

由教育部年度預算編列支應 

資
源
需
求 

資源需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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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期效果 

• 建構跨國學術網絡，協助

產業及社會發展 

• 吸引國外優異人才，培育

國內頂尖人才 

• 連結國際一流學研機構，

建構實質交流合作 

計畫影響 

• 協助大學以其優異領域發展

特色，改進整體學術環境 

• 校際及國際資源引進 

• 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提升 

預
期
效
果
及
影
響 

預期效果及計畫影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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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年5月20日 
 

公告徵求構想計畫書、辦理說明會 
 

 

103年6月20日 
 

截止收件 
 

 

103年6月30日 
 

召開初審會議 
 

 

103年7月31日 
 

公告結果，邀請通過者 
提送完整計畫書 

 

103年8月31日 
 

完整計畫書截止收件 
 

 

103年9月 
 

召開複審會議 
 

 

103年10月上旬 
 

計畫核定通知 
 

推
動
期
程 

推動期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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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 謝謝聆聽 

Q&A 時間 


